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合校後第二屆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11 年 8 月 18 日（四）11 時 00 分 

地    點：光復校區浩然圖書館 8 樓第 2 會議室 

          陽明校區傳統甲棟 1 樓大會議室 

主    席：黃世昌主任委員                                        紀錄：劉倩雲 

出席委員：蔡維娌委員、陳瑩真委員、蕭麗美委員、余立富委員、陳粵光委員、江張福

委員、林鈺凭委員(請假)、鍾尚仁委員 

列席： 王進力總幹事、劉倩雲幹事、盧怡秀幹事               

壹、主席報告：討論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合校後第二屆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成立事

宜。 

貳、業務單位報告 

   111 年 8 月 17 日止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結餘 5,929 萬 0,417

元(詳附件)。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推選案，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組織規章第 4、5 條規定辦理第 2 屆委員指派及票選，副主任委員由勞工

代表（委員）中推選 1 人擔任之，委員聘期自第一屆任期截止次日 111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7 月 31 日止，名冊將報請新竹市政府備查。相關人員分別敘述如

下： 

(一)勞工代表 6 名已於本(111)年 6 月 22 日經技、工友投票互選產生，名單如下：

蕭麗美委員、余立富委員、陳粵光委員、江張福委員、林鈺凭委員、鍾尚仁

委員；候補委員 2 名為洪雪梅委員及何惟梅委員。 

(二)資方代表經奉 111 年 7 月 1 日 1110026075 號簽准為總務長黃世昌委員、主

計主任蔡維娌委員及事務二組組長陳瑩真委員，主任委員為黃世昌委員。 



(三)總幹事為事務一組王進力組長，幹事為事務一組劉倩雲專員及事務二組盧怡

秀行政專員。 

      二、副主任委員投票方式：由出席之勞工代表委員進行票選，以不記名方式為之， 

    1 人投 2 票，以最高票者當選。如最高票者有同票情形，就同票者再進行投票，  

    以不記名方式 1 人 1 票，以最高票者當選，並依票選結果報送新竹市政府辦理 

    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之副主任委員印鑑變更。。 

決議：投票結果陳粵光委員最高票當選本屆副主任委員。後續辦理本委員會名冊報

請新竹市政府核備，及副主任委員之印鑑變更等相關工作。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1 時 40 分。 


